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》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7部门关于健全创业支持体系提升创业质量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5〕5号）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电子创业券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25〕96号）精神，根据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创业淮南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淮府〔2022〕52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淮南市电子创业券发放管理工作实际，需对《淮南市电子创业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淮人社发〔2020〕13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原办法”）进行修订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5年5月底，省人社厅修订了《安徽省电子创业券管理办法》（皖人社秘[2025]96号）。6月份，市人社局正式启动原办法修订工作。在总结创业券运营管理经验，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，先后征求市财政局、各县区人社局意见，结合有关意见修改完善后，形成了《淮南市电子创业券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及修订情况
《淮南市电子创业券管理办法》共八章，四十一条，包括总则，职责分工，创业券服务商管理，创业券用户注册及认证，创业券发放、申领、使用，创业券兑现与结算，监督管理，附则。对比原办法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修订：
一是调整了创业券用户范围。将创业券用户范围扩展为意向创业者、创业者和创业组织；同时，根据国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关政策，将个人创业券用户年龄由16-59周岁调整为法定劳动年龄内。
二是优化了创业券服务商入驻流程及审核监管要求。根据工作开展实际，在运营商初审后，增加第三方监督单位复核、市人社局备案、云平台公示等环节，进一步保障服务机构公平入驻云平台。
三是明确了创业券领用时限和计算方式。每类用户领用创业券时限最长为三年，以第一次在云平台购买服务时间开始计算，往后持续三个自然年。
四是完善了创业券发放、兑现流程及时限要求。明确创业券每季度发放一期，每期分批发放，每期当季度有效；将创业券订单兑现申请有效期由2年缩短至6个月，再给予未满足兑现要求的订单6个月整改期，加快补贴资金兑付进度。
五是强化了监督管理。完善创业券运营商、服务商、用户等监督管理制度及投诉处理机制。

六是规定了过渡期政策执行标准。本办法修订前已使用创业券用户的领用时限及额度将累计计算，已开发的服务项目及已产生的服务订单管理等，依照修订前办法执行到期时止。

七是修改了五个创业服务项目的实施细则，进一步明确了服务规范、补贴标准、用户与服务商义务等。

